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動議決議案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6月 26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梁國雄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總結發言： 

 

主席： 

 

  首先，我要多謝各位議員發言，表達許多寶貴意見。 

 

  我明白議員的關注。鑑於證監會及商業罪案調查科就商交所涉嫌違規的問

題仍然在進行調查，我不適宜進一步評論涉及商交所的事宜。不過，為了協助

議員了解此事，我會綜合一些已有的資料，就幾方面作出回應。 

 

「交回」及「撤回」認可 

 

  有議員就商交所實際上是所謂主動交回認可還是被證監會撤回認可一

事，提出了一些疑問。證監會在五月二十一日的聲明中，已經說明了依法撤回

商交所認可的程序，也指出了商交所的交易運作結束程序，與可能對問題經紀

施行的有關程序截然不同。證監會解釋，由於認可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及持

牌人在職能及業務營運方面均有顯著分別，因此，兩者不能相提並論。自動化

交易服務提供者提供電子平台，屬市場營運者而非中介人，所以其提供予市場

的交易系統是主要的監管焦點之一。此外，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提供交易（而

非結算）設施，不會持有客戶資產。因此，兩者受到不同監管，所適用的《證

券及期貨條例》條文，亦各自不同。 

 

  剛才謝偉俊議員提出一些疑問，關於我在立法會五月二十九日的口頭質

詢，談及「交回」和「撤回」這件事，當時他說我沒有說清楚，在當日的質詢，

我的答案是引述證監會在五月二十一日的聲明，當然當日我沒有時間全面引

述，我是作了說明我的答案是基於五月二十一日證監會的聲明。證監會在聲明

是這樣的，我引述其中一部分：「鑑於商交所近期財政狀況惡化，證監會向商

交所發出通知，表示有意撤回其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證券及期貨條

例》規定，證監會在作出撤回決定前，須給予商交所回應證監會關注事宜的機

會。證監會遵照此項法定責任，給予商交所時間，對其關注事宜作出回應。確

保當事人在處理過程中獲公平對待乃法律責任，這並不代表任何特殊待遇，亦

非表示證監會在確保商交所履行所有相關責任時曾作彈性處理。經過上述程序



後，商交所無法令證監會信納，其已經符合或能夠符合該認可附帶的財政條

件。商交所決定不就證監會撤回其認可的決定提出異議，並同意交回其認可，

證監會即時撤回該認可。這安排讓商交所為有序地進行平倉作出準備。」我引

述完畢，這個說法和聲明當然與歐達禮先生其後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所提出的資

料是一致的。 

 

對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的監管 

 

  有關證監會對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方面，商交所之前是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III 部獲得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有關的廣義監管條文載

於該條例第 III 部，並於根據該條例發布的《監管自動化交易服務的指引》中

詳加闡述。該指引是公開的文件，可以在證監會網站查閱。 

 

  證監會指出，自動化交易服務的營運頗為多元化。在一般情況下，自動化

交易服務所接受的監管程度，會與其執行的功能及構成的風險相稱。在眾多的

考慮事宜當中，證監會會考慮自動化交易服務活動的性質和範圍；可能受自動

化交易服務影響的市場參與者；有否涉及散戶投資者；以及會否構成任何系統

性風險。證監會在考慮對自動化交易服務實施監管時，亦會顧及到國際準則及

最佳作業方式。 

 

透明度及問責性 

 

  部分議員就證監會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方面發表了一些意見。就商交所涉

嫌違規的問題，證監會會在不影響有關調查工作和可能會進行的法律程序的大

前提下，盡量保持高透明度。我想重申，當局及證監會均非常重視公眾對監管

機構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的要求，我們會繼續致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正如我剛

才提及，一直以來，證監會在符合這些大前提下，都在完成查訊或調查後，公

布有關執法行動、紀律行動或展開法律程序的執法消息。目前，證監會正在調

查商交所涉嫌違規的問題。證監會承諾，按照一貫做法，將來該會就商交所涉

嫌違規的問題完成查訊或調查後採取任何執法行動、紀律行動或展開法律程

序，也會發布執法消息，讓公眾了解有關的執法工作。 

 

證監會乃獨立的監管機構 

 

  最後，我希望指出，證監會是獨立的監管機構，依法執行監管工作。在六

月三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證監會行政總監重申，證監會就有關商交

所的事宜，完全是獨立行事。 

 



結語 

 

  主席，一直以來，證監會對違規行為絕不姑息。我們從很多例子看到，證

監會無畏無懼地處理棘手案件。證監會會一如既往，繼續不偏不倚地執行職責。 

 

  我再次強調，我明白議員對這個個案的關注。不過，在現階段，最重要是

不影響執法機構繼續依法進行調查工作，也要避免影響將來可能會進行的法律

程序。 

 

  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否決動議。 

 

 

 

完 

 


